
 
7.函送地方稅務局
並副知地政處 

6.承受公地
更正 

花蓮縣花蓮地政事務所受理申報地價標準作業流程圖 

作 業 流 程 作業期限 
 

 

1.作業準備 1 月1 日前完成 

 

 

 

 

 

1 月 2 日起 30 日

皆可受理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3.審核文件 

 

 

需補正 
 

審核通過

逾期未補正 或

未完成補正 
受理日起 5 日

補正時間另計 
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.3 視為未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報             
 

 

 

受理期間結

束 20 日內 

4.2 補正 4.1 核定、登
錄申報地
價並通知 

5.歸檔裝冊 

2.受理申報地價 


